附件
政府采购供应商信用评价标准


	类别
	项目
	分值
	子项
	评价标准
	实现方式

	基准分
	基准分
	45
	基准分
	已在交易中心进行信息登记的供应商加基准分45分
	凡在中心建立信用档案的供应商均取得基准分45分

	











市
场
行
为

	重约守信
	10
	被评为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的
	连续10年以上（包括10年）被评为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的，加10分；
连续5年以上（包括5年）10年以下被评为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的，加6分；
连续3年以上（包括3年）5年以下被评为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的，加4分；
1年以上（包括1年）3年以下被评为守合同重信用单位的，加2分。
	供应商在信用档案里上传并登记的守合同重信用单位获奖证书，按年度区间自动对应分值。


	
	纳税
	5
	获得税务部门纳税信用等级A级以上记录(或该省市类似纳税等级的)
	获得税务部门纳税信用等级A级以上记录(或该省市类似纳税等级的)加5分
	供应商在信用档案里上传并登记的获奖证书，自获奖证书发证日期之后两年内有效。

	
	不良行为
	不封顶
	经查有犯罪记录的；
	严重不良行为，每发生1次，自认定之日起一年内扣20分
	属于市区两级财政监管部门评价的内容，不良行为经其认定后，将相关的处罚决定书或处理意见函告交易中心，交易中心以此为依据在信用评价系统中扣分；
属于交易中心认定的不良行为，由交易中心在网站发布公告，同时在评价系统中予以扣分；

	
	
	
	经查受到行政处罚的；
	
	

	
	
	
	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成交的；
	
	

	
	
	
	拒绝有关部门监督检查或者提供虚假情况的；
	
	

	
	
	
	经查实，采取不正当手段诋毁、排挤其他供应商的；
	
	

	
	
	
	与采购单位、其他供应商或者采购代理机构恶意串通的；
	
	

	
	
	
	向采购单位、采购代理机构行贿或提供其他不正当利益的；
	
	

	
	
	
	在招标采购过程中与采购单位进行协商谈判的；
	
	

	
	
	
	有其他严重不良行为的。
	
	

	
	
	
	在供应商信息注册时提供虚假材料的；
	一般不良行为，每发生1次，自认定之日起半年内扣10分

	

	
	
	
	违背交易场所有关政府采购交易活动的明文规定的；
	
	

	
	
	
	不遵守开标现场纪律的；
	
	

	
	
	
	扰乱评审现场，影响采购活动继续进行的；
	轻微不良行为，每发生1次，自认定之日起三个月内扣5分
	

	
	
	
	开标后擅自撤回采购相应文件，影响采购活动继续进行的；
	
	

	
	
	
	不按规定进行登记或不及时更新供应商信用档案信息，给采购活动造成影响的。
	
	

	









履

约

行

为
	履约信用
	3分
	供应商是否在中标、成交通知书发出之日起三十日内，按照采购文件确定的事项与采购人签订政府采购合同；        
	履约信用分取自采购人在评价系统对每个采购项目进行的履约评价，若同一供应商参与多个政府采购活动，则取其多个评价分数的平均值。
	采购人登陆信用评价系统根据履约情况进行评价


	
	
	3分
	采购合同签订时的供应商是否与中标时的供应商一致                       
	
	

	
	
	3分
	采购合同是否对招标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

	
	

	
	
	3分
	供应商在采购合同中承诺提供的标的物（货物或服务）是否与招标文件所要求的一致                                                                     

	
	

	
	
	8分
	货物验收（服务效果）情况

	
	由采购人在采购完成验收后，登陆信用评价系统进行评价，评价为非常满意计8分，满意计6分，基本满意计4分，不满意计0分

	
	
	10分
	采购结果的整体绩效评价
	
	货物类项目由采购人在采购完成验收后，登陆信用评价系统进行评价，绩效评价分四个内容：服务态度（2.5分）、商品质量（2.5分）、供货速度（2.5分）、售后保障（2.5分）；每项内容包含5个计分档，每个计分档分值是0.5分
服务类项目计分规则待定。

	
	不良行为
	不封顶
	超过合同约定的供货（或服务）时间，给采购人造成严重损害的。
	严重不良行为，每发生1次，自认定之日起一年内扣20分

	采购人发现不良行为可上报市区两级财政监管部门，经市区两级监管部门认定后，将相关的处罚决定书或处理意见函告交易中心，交易中心以此为依据在信用评价系统中扣分

	
	
	
	中标、成交后无正当理由拒绝签订政府采购合同，或者与采购单位另行订立背离合同实质内容的协议的
	
	

	
	
	
	无正当理由拒绝履行合同和有关承诺，或擅自变更、中止（终止）政府采购合同的；
	
	

	
	
	
	中标、成交后，将政府采购合同转包给其他供应商的；
	
	

	
	
	
	提供假冒伪劣产品或走私物品的；
	
	

	
	
	
	擅自降低产品质量和售后服务，或以次充好、偷工减料的；
	
	

	
	
	
	实际提供的有关产品性能指标和技术服务能力明显低于采购响应文件或询价、谈判时的承诺的；
	
	

	
	
	
	超过合同约定的供货（或服务）时间，给采购人造成损害的；
	一般不良行为，每发生1次，自认定之日起半年内扣10分
(注：一年内有一次投诉查无实据、捏造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投诉材料的, 自认定之日起半年内扣6分；一年内有两次投诉均查无实据、捏造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投诉材料的, 自认定之日起半年内扣8分；一年内三次以上投诉均查无实据、捏造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投诉材料的, 自认定之日起半年内扣10分。)
	

	
	
	
	一年内有一次以上投诉查无实据、捏造事实或者提供虚假投诉材料的。
	
	

	
	
	
	中标、成交后，将政府采购合同擅自分包给其他供应商的；
	
	

	行业评价

	行业信用
	10
	供应商所属行业的信用评价，如获奖、评级、通报等；在其他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的信用记录。
	按各行业不同的情况进行加减分
	暂不实施




1. 凡在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建立信用档案的供应商即取得基准分45分；
2. 重约守信及纳税得分由供应商自主在信用档案里提交相关材料申报，申报后系统自动计分；
3. 履约信用评价由采购人在采购项目完成后，使用电子密钥登陆，远程进行评价。若同一供应商参与市区多个政府采购活动，则取其多个评价分数的平均值。
4. 市区政府采购监管部门认定的供应商不良行为，由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根据其转发的处理意见或行政处罚决定书，在信用系统中实施扣分，处理意见书和处罚决定书做为作为依据上传至系统；交易中心认定的供应商不良行为，由属于交易中心认定的不良行为，由交易中心在网站发布公告，同时在评价系统中予以扣分。
5. 行业信用数据取自供应商所属行业的信用评价，如获奖、评级、通报等；在其他公共资源交易市场的信用记录等等，暂不实施。
6. 信用评价分数在评价完成后不予修改，如确因失误或被评价人申述后需要修改，需发起相关的修改流程。

